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实习生请销假制度

为加强我校岗位实习管理，规范实习活动，根据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职

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教职成〔2021〕4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

特制定本制度。

一、请销假内容

1. 实习生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作息时间，不得迟到早退，更不得擅离职守、

无故不上班。

2. 岗位实习期间（包括学生寒暑假实习），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休息按实习

单位规定执行，假期原则上就地休息，需要离开实习单位所在地的，必须报实习

组长登记。

3. 岗位实习期间，原则上不准请假。如有特殊情况确需请假的，需提交书

面申请，未办理正常请假手续，未经学校和实习单位批准擅自离开实习岗位，按

旷工处理，因此而产生的其他事故（如交通、安全事故等），由学生本人承担责

任。

二、请销假程序

1. 急病请假，可由实习组长代呈请假申请。

2. 慢性疾病、因事请假，须由本人书面申请，经学校和实习单位批准后方

可离开实习岗位，病假应有县级以上医院疾病证明书到实习单位主管部门办理病

假手续，原则上就地治疗。

3. 请假一天内由所在实习科室或部门领导批准；三天内由实习单位实习管



理部门（科教科、医务科、护理部、人事处、人力资源部等）审批；五天内由二

级学院审准；五天以上必须经教务部审批同意并备案。

（1）病事假累计二周以上，实习期顺延。

（2）病事假累计达实习时间五分之一以上者，视为实习不及格，不得毕业，

应办理休学手续，至下一年重新实习。

4. 请假获准后，应将审批后的请假单交实习单位实习科室或岗位负责人，

并办好工作交接后，方得离开实习单位。

5. 假满后应及时到实习单位主管部门办理销假手续，擅自离岗或假满未销

假者，或未办理完请假手续离岗者，一律按旷工论处，在此期间产生的事故（如

交通、安全事故等），由实习生本人承担责任。

6. 遇相关统一考试或学校组织的大型就业招聘会，学校向实习单位统一发

函，实习生根据函规定的日期请假。

7. 参加就业单位面试、试工或签定就业协议的，按正常请假手续办理，累

计请假期限最长不超过 2周，假满后需持用人单位开具的试工证明回到实习单位

销假。

8. 实习生参加“专升本”“专插本”考试，一律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复习迎考，

不得在实习期间请假参加各类辅导班。

三、旷工处理：

1. 旷工的认定：在实习期间内，凡未办理请假手续、请假未获批准而擅自

离开实习岗位者，均视为旷工。

2. 旷工的处理：参照《实习生违纪处理规定》规定处理。

四、其他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相关解释权归教务部。


